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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CZEMA

速担 效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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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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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立 扯
根 藥 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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舘旅洲亞

嗽
氣
喘
痰
涎
壅 

盛
以
致
阻
塞
肺 

®
呼
吸
小
利
甚

至
氣
緊
扯
急
喉\

 

中
聲
響
面
色
變 ̂
^

此
藥
露
專
治
咳

寢
辛
苦
異
常
等 

麻
吼
氣
喘
之
症

奇
利
力
士
善
愉
治
大
泡
癖
・
發
瘦
・
酒
剌 

■
金
錢
癣.
赤
斑■
大
服
泡•
及
其
他
皮
膚
房 

:
神
效
非
常
：

每
盒
五
毛
、一元，不
等

△
腎
中
寶
確
能
治
療 

腎
部
陽
萎
等
弊
病
興
陽
久
戰
之
功
能 

堅
tm鐵
錐
的
勇
氣 
交
接
仆
倦
的
精
力

或
有
僑
胞
時
操
瓦 

皆
之
工
毎
受
木 

塵
阻
塞
而
喘
者
尤 

能
奏
効
凡
患
喘
者 

當
即
購
用
藥
力
一 

到
必
能
平
氣
定
喘

常
雕
以
言
語
日 

不
思
食
夜
小
安

强
身
健
体
不
拘
新 

起
舊
鮫
照
法
射
入

總
代
理
中
華
藥
房
啟

外
埠
書
貴
客
自
理

舅整
厦電

▲
民
國
卄
吉
年
麟
致 

正
會
長 
黃
取
琰

正
繕
長 
周
鑑
沛

正
書
記 
黃
漢
石

正
監
督 
陳 
昌

正
理
財 
鄺
修
亮

正
交
際 
陳
宜
煒

會
計
員 
周
潍
禎

极
數
員 
陳
宗
餘

庶
務
員 
羅
惠
彬 
周
家
柿 

駐
伙
參
臣
埠
幹
事 
曾
傳
學

▲
本
年
度
之
預
算9 
九
月
以
後 
因
敵 
要 
仰
刻
卽
將
縣
內
工
程
人
材
技
士
等

機
肆
擾 
本
廳
一
面
設
法
應
付
非
常 

丁
分
別
査
明 
列
表
具
報
云

房
中
快
樂
水 

驄
名
久
已
战 

非
是
車
大
炮 

用
過
皆
贊
許

毎 樽 五 毛

堅
硕
如
鐵
錐 
久
戦
吏
興
趣 
完
全
係
補
品 
益
精
兼
補
髓 

◎
用
法
單
內
詳
明 
注
意
不
受C
。O
・D
。 

K
ee  Ling  Ton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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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ncouver’ 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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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
亀 

字粒青一 
排版雅觀 

印刷精良 

-
取價低廉 

一 交件迅速 
僑胞惠顧 

無任歡迎
得技利市 

電話五五七五

本
醫
生
前
年
歸
國
任
廣
州
陸
軍
軍
醫
學
校
主 

任
教
官
兼
第
四
路
軍
一
等
軍
醫
正
蓄
現
吿 

假
囘
抵
雲
市
乘
便
復
設
醫
所
在
喜
士
定
街
東 

上
六
號L

卽
最
近
之 6
 市
政
廳
〕三
樓
三
零
四 

號
房
統
理
男
女
內
外
全
科
及
接
理
工
人
補
恤 

會
傷
症
願
有
病
者
如
所
就
醫
焉

(
醫
所
時
間)

(
電/

上
手
点
至
十
貳
点 
醫
所
千
汝
地
三
一
九
四 

下
午
兩
点
至
六
点 
住
宅

86 倫
三
豊e
e
L

藥
房
詩
廉
六
五
六
四X
 

此
外
靖
向
福
星
西
藥
房
詢
問

疫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外
全
科
擅
醫
花
柳
奇
難 

雜
症 
接
醫
体
恤
曹
工
人
創
傷 
兼
補
血 

補
肺
注
射
回
國
防
疫
注
射

每
逢
冠 

拜
貳
朝 

拾
点
至 

拾
二
点 

贈
醫
不 

收
分
文

■
匱 ̂
 ̂

戲as  

5̂
7

■■ 4̂

 

嚴
戲1̂

^>^

^
^
 
也
止
喜
士
定
街
東 
一 九三號三棲 

5Pt  *R
l93

 H
astings

 SC
E.  

Vancouver.  AC

 

醫移所 

Seym
our  6028

住
宅

H
igh.  

2226R

雲
髙 *
 ~

一制度 
均
有
政
進 
租
稅
本
質
已
比
較
有 
路
橋
樑
等
之
管
理 
及
臨
時
修
護
等 
在 

系
統
而
入
正
軌 
乙 
支
出
方
面 
黨
務 
在
須
人 
3
 特
决
定
集
中
此
項
匸
程
技
術 

行
政
司
法
財
務
教
育
文
化W
業
交
通
建
設 
人
材 
以
資
供
應 
特
令
各
叫
調
査
具
報 

各
費 
均
如
量
支
付 
乂
因
統
一
保
安
經 

原
令
畧
謂
時
同
緊
張 
修
證
公
路
極
爲 

一費 
毎
月
陡
增
四
十
萬
元
之
巨 
收
支
勉
殖
要 
所
有
土
木
工
程
人
材 
自
應
集
中

2
便
必
要
時
辦
理
各
项
緊
急
工
程
之
需

一
可
相
抵

哀
育
不
金
者
注
意 

陽
事
不
舉
者
注
意 

舉
而
不
堅
者
注
意 

堅
而
不
耐
者
注
意

本
旅
舘
設
在
婁
髙
華
埠
適
中
地
点
久
蒙
僑 

胞
賜
顧
來
往
成
酬
利
便
房
舍
寬
敞
牀
褥
雅 

潔
汽»
溫
煖
冷
熟
水
嚨■
溫
泉
浴
室
・
近
更 

改
良
装
修
完
借
租
僧
克
己
僑
賣
顧
加
意 

歡
迎

電
話
矢
么2
9
5
3
L
門
牌
片
打 

街
東
豈
三
九
號
馬
金
紫
總
堂
樓F
 

司
理
馬
本
步
敬
啟

号

鹏

.-?;
飞
:>-/

三.： 
二
二
金*
:
封
为
礁
，
下

"f.7

碑
理$
皆
磷

产
發
育
长
杳
九
窃
身
冷
陽 

之
爲
也
翕
百 ̂
 元

雹rm

金
副
器
具
連
藥
水
共
銀
拾

1L元 

催
E

不
取3
具
獨
用
藥
水
銀
力
元
五

—

^m
^B^iw

 
鱗大陽丸嬷 

一̂

Zr 一̂
^
印̂

M
g^l^^  

毎尊大陽九二百粒■
價 

E^  

銀五元■
存日服亘次■

毎次服一粒.
四十日服 

完一尊.
如眼大陽丸一 

5

3

一

尊之後・豊長有半寸 

hi  

■
再服大陽丸一尊■
陽

具長有一

寸
如
連
敏
大 

丸四尊.
IS具m
 大有 

I

一寸・此丸服之包補身補血・生精肚陽鳌也■
曲
一 
尊
居
之
・
的
曲 

力然w
as

也♦
筆
瘪
用
毎an

八粒服養点值交合音也 

▲
脚  

)8河 e
 出
融
期
湯▼ 

G
EC

K  LO
C
K  SIE  C

O
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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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aiK

駐
本
珠
叨
毋
幹
事
，略
柒
駱
珍

e
市
覓
町
市
幹
事 
李
長
煜

評
繕
員 
陳
文
職 •
陳
錦
湖 
黃
煖
爲 
周
閏
振 
司
徒
文
任 

馬
文 
雷
昌 
李
華 
陳
忠 
馬
心
廣 
全
体
會
員

醫
生®
^
生 
寓
賣
來
旅
館
一
干
二
號
房

新
到
觀
各
種
鮮
明
瓜
仁
菜
米
發
行

▲
趙
邦
立
統
埋
內
外
全
科
花
柳
雜
症
神 

Sang  Lung  Jan  

3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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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n8uver・ 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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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 

Phom  £• 6923R

面
仍ie

力
從
事
正
規
工
作 
什
六
年
度
全 

省
收
支
慨
算 
及
建
設
專
欺
槪
算 
業
經 

早
報
中
央
審
核
中 
收
入
支
出
經
常
門M
 

時
門 
合
計
各
爲
三
千
五
百
八
十
匹
万
三 

干
餘
元 
建
被
事
業
專
駅
經
常
外
入
歲 

出
各
九
百
萬
元 
總
計
歲
入
國
幣
四
干
人 

百
三
十
三
万
三
千
餘
元 
歳
出
亦
同
此
數 

此
爲
平
常
狀
態 
預
算
收
支 
本
已
適 

合 
且
爲
建
設
特
立
專
欺 
住
量
與
質
上 

4
比
較
進
步

▲
幣
制
之
改
革▼ 

去
年
財
政
孔
部
長 

爲
整
理
粤
隅 
安
定
匯
價 
發
行
整
理
廣 

東
金
融
公
債 
一 萬
二
千
萬
元 
補
充
省
市 

行
所
皎
行
毫
券
之
不
足
準
備 
並
訂
實
施 

暫
行
辦
法
二
項 
去
年
六
月
經
濟
委
員
會 

宋
常
委
員
子
文
抵
粵 
與
軍
政
財
金
各
界 

領
袖
熟
商
之
下 
即
電
由
財
政
部
頒
布 

確
定
比
率 
完
成
統 
一 幣
制
辦
法
四
項 

本
人
更
因
地
制 
宜
復
加
補
充
辦
法 
以 

便
實
施 
自
戦
事
發
生 
少
數
奸
商 
不 

免
操
縦
圖
利 
，爲
調
劑
市
面
起
見 
迭
經 

通
飭
各
行
商 
共
同
維
持 
幸
比
價
平
穩 

金
融
安
定

▲
触
稅
改
征
國
幣▼ 

自
入
非
常
時
期 

收
支
短
細
經
呈
奉
省
令 
將
臨
時
地
稅 

一 
照
核
定
額
自
本
年
起 

一
律
改
征

一
粤
省
臨
時
地
稅
 

平
均
每
敏
一

國納
毫
洋
四
亳
牛 •
折
合
國
幣
一一角 
一 分 

與
江
蘇
浙
江3
省 
平
均
每
畝
住
五
角
以 

上
者 
負
担
尙
輕 
今
除
瓊
屬
及
大
埔 

征
收
國
幣
各
縣
外 
其
餘
征
收
毫
洋
者 

悉
改
爲
大
洋 
五
成
解
省 
"
成
留
縣 

各
可
增
國
幣 
一 百
數
上
萬
元 
藉
以
頂
補 

庫
虧 
至
各
縣
市
所
有
營
業
白
契 
依
章 

應
投
稅
印
契
者 
統
限
於
該
晩
市
政
府
奉 

令
佈
吿
之
日
起 
以
兩
個
月
內
爲
投
税
期 

一間 
逾
期
不
稅 
除
責
令
依
照
契
稅
章
程 

一
規
定
繳
納
外 
逾
期
者
依
照
納
稅
額
處
以

一

罰

金

(
未
完)

廣
州
訳 

一處長歐一

建
設
廳
長
徐
景
唐 
公
路 

爲
應
付
非
常
需
要 
以
免

一
臨
事
周
章
起
見 
茲
以
本
省
一
旦
有
戰
事 

一 
敵
必
先
破
壊
我
公
路
運
輸
故
關
於
公

▲

:▼

▲
廣
東
新
聞
二.

▲
.
.
.
.
.
.
.
.
▼

•
粤
財
廳
長
發
表

・

年
來
廣
東
之
財
政㈠

▲
機
構
調
整
後
安
定
金
融
優
展
經
濟 

▲
驟
地
方
財
政
改
革
推
行
會
計
制
度 

廣
東
財
政
廳
艮
曾
善
甫 
以
歲
聿
更
新 
一 

昨
特
撰
一
年
來
廣
東
之
財
政
實
况 
報
吿( 

民
衆 
而
此 
一 年
中 
半
入
非
常
時
期 

財
政
之
措
施 
有
異
尋
常 
茲
將
其
內
容
一 

摘
要
叙
述
于
左

▲
機
構
之
調
整▼ 

一
種
事
業
之
進
行 

欲
使
其
效
率
增
加 
首
在
機
構
之
完
善 

養
甫
視
事
之
初 
對
於
本
廳
内
部
之
組
織 

予
以
深
切
之
研
究 
其
不
合
時
代
不
適 

環
境
者 
加
以
調
整 
其
進
化
上
所
必
要 

事
實
所
需
求
者 
則
予
設
置 
除
廳
內 

原
有
各
部
門 
加
以
改
革
外 
並
設
立
會 

前
室 
辦
理
新
會
計
制
度 
廳
外
則
以
所 

屬
各
區
營
業
稅
局 
舶
來
農
產
品
雜
根
專 

稅
局 
煤
油
營
業
稅
總
分
處
等 
往
往 
一 

隅
之
內 
襪
軌
林
立 
催
科
頻
仍 
旣
耗 

財
力 
復
疏
稽
核 
乃
割
分
全
省
爲
九
個 

稅
務
局 
局
下
分
鼓
處
所 
俾
系
統
分
明 

收
指
臂
相
使
之
効 
又
爲
戰
時
集
思
廣 

益 
特
設
經
濟
統
制
委
員
會 
以
爲
計
劃 

財
政 
安
定
恐
融 
鬱
展
經
濟
之
硏
究
機 

關▲
苛
雜
之
裁
廢▼ 
粤
局
更
新 
重
在
滌 

除
繁
苛 
與
民
休
息 
前
宋
廳
晟
子
良
及 

本
人
任
內 
本
中
央
廢
除
苛
雜
稅
之
旨 

先
後
廢
除
全
省 

18市
苛
捐
雜
稅 
共
五
百 

六
十
二
種 
年
額
達
三
千
九
百
三
十
萬
八 

千
餘
元 
幷
爲
整
理
稅
捐 
防
止
苛
收
起 

見
經
呈
省
府 
此
後
各 

18市
新
誹
捐
稅 

槪
須
由
本
廳
诵S
 審
犊
准
許 
不
得
自 

行
啟
征 
或
呈
非
主
管
撤
關
核
准 
以
杜 

隨1
 增
加
人
民
負
担
之
漸

▲
上
年
度
之
收
支▼ 
上
年
度
之
收
入 

甲 
收
入
方
面 
田
賦
契
稅
營
業
稅
煤
油 

販
賣
營
稅
屠
宰
稅
船
稅
房
捐
雜
項
捐
稅
舶 

一
來
農
產
專
稅
補
助
款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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